出于婚约目的转账的钱款是彩礼不是借款

民商法 单新凤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纳征”即“彩礼”已经从古时候的“大雁”演变成如今推崇的“婚车”、“婚房”。现金已经无法满足大额支付的需要，随着电子支付的兴起，银行转账成了最普遍高效的支付方式。本文拟从一则案例出发，探讨缔结婚约一方的近亲属在婚约期间向缔结婚约的另一方备注为“借款”的资金支付应当属于借款还是彩礼，并简析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的主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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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有言：“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中国传统习俗“纳征”创于西周而为历朝所沿袭，至南宋时并为三礼，依序为纳采、纳征、亲迎。自清朝起，纳征与亲迎便成为中国传统婚礼的二礼并延续至今。在网红流量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电视剧中，扬州通判盛家的大女儿盛华兰嫁给东京袁家次子袁文绍，主聘礼是一对大雁。缘何如此呢？大雁为候鸟，雌雄搭配，从一而终，古代人们用大雁比喻忠贞不渝的爱情，祝愿新人们白头偕老。时代变迁，彩礼的形式和数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纳征”即“彩礼”已经从古时候的“大雁”演变成如今广为推崇的“婚车”、“婚房”，还催生了房地产行业的“丈母娘经济”。在2019年2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报告中还特别提到，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彩礼首次写入中央的一号文件。“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姻代表性程序，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与“天价彩礼”相关的新闻现象经常见诸报端，农村地区流行“天价彩礼”，不少农民为了娶媳妇而负债累累，甚至重返贫困。城市地区“婚房”、“婚车”的压力使得年轻人哀叹“买不了房”、“结不起婚”，“恐婚族”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现代男女知识水平、社会阅历、经济地位都渐趋均衡，思想独立，彼此不愿意将就，同居析产、离婚率越来越高。还记得电影《失恋33天》中，有一句台词：“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待婚姻就像冰箱，坏了就反复地修，总想着把冰箱修好。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坏了就总想换掉”。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现代年轻人的婚恋观。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以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现代婚姻中的彩礼与嫁妆不仅仅是缔结婚姻的传统仪式，更现实的意义是父辈财富向年轻一代的转移。类似现象及案件的增多直接促成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的出台。1用于购置“婚房”、“婚车”的大部分钱款来自于父母，甚至是来自于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大家庭。由于婚房婚车价值大，伴随着电子支付的兴起，“彩礼”的支付方式已经很少用现金，银行转账成了最普遍高效的支付方式。婚约解除之后怎么办？出于婚约目的转账的钱款是彩礼还是借款呢？下面笔者以一个案件为例进行分析 。

王三与小刘是老乡。2017年10月份，两人经朋友（媒人）介绍开始谈婚论嫁。按照老家习俗，结婚需要置办彩礼。王三提出购置一辆小汽车，后双方看中了一款小汽车。2018年1月11日王三的哥哥王二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转账十万元给小刘，没有备注用途。2018年1月22日，小刘通过抵押贷款分期付款的形式购置小汽车，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汽车车身总价款26万元，13万元通过某汽车金融公司以每月5000元的方式分期还贷，首付款13万元及车辆保险等购车服务费3万元合计16万元由小刘支付。王三与小刘于2018年1月24日在老家按照农村习俗邀请双方亲友及乡邻举行了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

两人因为琐事经常争吵，一直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4月，两人决定分手，解除婚约。2018年5月9日，王二转款12.5万元至小刘绑定支付车辆贷款的银行卡上，备注用途为借款。次日，某汽车金融公司扣款12万元结清汽车贷款。2018年5月24日，小刘在车辆管理所按照人民币一万元的金额以买卖方式将小汽车过户至王三名下，王三并没有实际支付该一万元购车款，王三成为小汽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和控制人。2018年12月，王二以小刘向其借款购车但不还款为由将小刘诉至法院，要求小刘偿还借款本金22万元及相应利息，除了2018年1月11日及2018年5月9日的转账记录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那么王二与小刘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属于民间借贷？小刘是否需要偿还款项呢？

我们认为王二与小刘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属于民间借贷。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2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的规定3，原告王二并没有提交借据、收据、欠条，也没有提供短信、微信或者其他能证实小刘曾向其主张借款的任何证据。据小刘陈述，两人在此前并不认识，在小刘与王三谈恋爱之后才知道王三有个亲哥哥叫王二，但是两人没有任何交往。因此，本案王二与小刘之间并没有达成借贷的合意。其次，虽然王二曾两次向小刘转款，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4、第十七条5的规定，小刘已经提交按照农村风俗办理结婚酒席的录像证实其与王三曾经存在婚约关系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又基于两次转款时间及金额均与小汽车的购置密切相关。在王三与小刘婚约关系没有解除之前王二转款10万元时并没有备注用途，可以认定王二系基于王三与小刘的婚约关系才进行转款，而该款已经用于购置小汽车，小汽车又已经转移登记至王二名下，小汽车的实际所有权人为王二。虽然王二两次向小刘转账且第二次转账时备注为借款，但该“借款”并非小刘填写，不能证明小刘有向王二借款的意思表示。转帐记录仅能证明王二、小刘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并不能直接证明争议款项系因借贷而产生。

我们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的合意，还需要证明收款人实际支配占有该款项的证据，否则，即使付款人向收款人的账户转账交付了款项，但收款人如果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或者没有实际支配占有此款项，不能认定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王二不能依据民间借贷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索取款项。本案应当根据基础法律关系即按照婚约财产纠纷进行审理。

那么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王二是否为合格的主体呢？本案小刘是否应当返还款项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的规定，原告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与婚约财产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哪些人呢？婚约关系的缔约者双方是婚约财产案件的当事人，大家都无异议。但是前文我们讲过，婚约中的彩礼不一定是由缔约婚姻的当事人本人直接给付，很可能是缔约者的父母，甚至是兄弟姐妹等近亲属。那么直接给付财产的缔约者的近亲属如本案中的王二，是否为本案的合格原告呢？


大家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对婚约财产类案件，因双方未能登记结婚，非离婚诉讼，要求返还彩礼实质上是请求返还财产，因此 具有返还财产请求权的人均可以起诉并成为诉讼当事人。一般情况下彩礼实际给付方以及彩礼实际收受方均可以认定为婚约案件的当事人。[1]就本案而言，王二作为王三的亲哥哥，在王三与小刘订立婚约后，往小刘的银行账户实际转款两次，是婚约财产的实际给付人，与该婚约财产具有利害关系，应当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当然，如果婚约财产不是来自于近亲属，也并非通过近亲属进行给付，是缔约者本人通过自己名义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支配，那么近亲属则不能成为婚约财产案件的适格原告。那么在婚约财产案件中，谁又是适格的被告呢？有学者认为应以其是否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为衡量标准。[2]笔者赞同前述观点，认为应以是否与婚约财产具有利害关系作为衡量标准。首先，缔约者本人作为婚约财产的名义接受者，应是适格的被告。其次，如果婚约财产的接收、占有、控制或处分等行为由缔约者的近亲属实施，那么实施该行为的近亲属由于有了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从而与婚约财产产生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应当成为被告参与诉讼，以便更好地查明事实。还有学者认为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的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地时候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就给付人而言，既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的亲属所为的给付，包括其父母兄姐等。同样道理，就收受该彩礼方而言，既包括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16年）》第五条6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第二条7也都对前述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认为实践中实际接收或给付彩礼的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可以成为婚约财产案件的当事人。

那么婚约缔约者当事人一方与其近亲属是普通共同诉讼还是必要共同诉讼呢？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共同诉讼又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当事人也同意合并审理的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指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诉讼。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普通共同诉讼有数个诉讼请求是可分之诉而必要共同诉讼只有一个诉讼请求是不可分之诉；其次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而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由以上定义可知，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更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按照必要共同诉讼程序进行婚约财产纠纷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将父母兄长或其他实际给付或接受彩礼的近亲属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纳入诉讼有利于查清事实，厘清纷争。即使给付婚约财产的一方在银行转账时备注为“借款”，由于欠缺“借贷”的合意，不能仅凭转账记录认定为民间借贷，而应当根据基础的婚约财产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回到本案，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可以推定王二向小刘转款的前提是基于王三与小刘的婚约关系，转款的目的是希望促成王三与小刘的婚约，该款项实际用于购置“彩礼”小汽车。婚约关系解除后，小刘已经将小汽车转移登记至王三名下，彩礼已经全额返还给王三。因此，本案中王二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当然，从小汽车的购置成本来看，其中6万元是小刘承担的，小刘可以申请法院追加王三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再结合小汽车的折旧成本扣除相应折旧费用后，小刘可以反诉请求王三返还合理的款项。

综上所述，本案应当属于婚约财产纠纷，由于王二是婚约财产的直接给付人，是合格的原告。虽然王二给小刘转款时备注用途为“借款”，但由于双方缺乏借贷的合意，王二并非基于借款的目的进行转款，而是基于王三与小刘的婚约关系进行转款，款项又实际用于购置“婚车彩礼”小汽车，该小汽车已经转移登记至王三名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8，小刘已经全额返还了彩礼，本案中无需再向王二返还款项。
 1《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16年）》第五条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一般以男女双方为诉讼当事人。鉴于实践中彩礼的接受人或给付人可能是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为便于案件事实查明和纠纷解决，可根据双方诉辩确定实际接受人或给付人的诉讼地位。2版。


7《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第二条规定：由于实践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只限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或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








